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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院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
吉人社函字〔2018〕1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15号）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医院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工作，统一规范相关标准和程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医院制剂范围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院制剂，应是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使用方便、价格合理的治疗性医院制剂。下列医院制剂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一）具有营养滋补、减肥美容、解酒、性功能增强或治疗不育症等医院制剂。 

　　（二）用中药饮片及药材泡制的各类酒制剂。 

　　（三）果味制剂、口服泡腾剂、口含片、洗身体的各种洗液等剂型。 

　　（四）采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规定单味和复方均不支付费用的中药饮片及药材配制的。 

　　（五）中药制剂处方中含有天然麝香、天然牛黄的。 

　　（六）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已有同类产品可以替代，且该医院制剂价格较贵，非临床必需的。 

　　（七）临床使用不满1年的。 

　　（八）其它不符合国家和我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制剂。 

　　二、关于医院制剂申报确定程序 

　　（一）提供材料。取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定点医疗机构，其医院制剂已经物价主管部门核准价格标准，并自愿将医院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可向统筹地区地市级（含省直、长白山管委会及公主岭市、梅河口市，下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1.《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复印件。 

　　2.《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复印件。 

　　3.医院制剂价格批复文件。 

　　4.医院制剂药验报告和说明书。 

　　5.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委托配制证明文件。 

　　6.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的医院制剂的相关批准文件。 

　　（二）专家评审。各统筹地区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对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医院制剂名称、检验报告、批准文号、使用期限、适应症、临床使用及价格等材料进行核查；要组织当地有经验的中、西医药和临床医学等专家进行评审，提出拟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院制剂名单。 

　　（三）制剂确定。各统筹地区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统筹基金承受能力并结合评审情况确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院制剂名单。 

　　（四）备案执行。各统筹地区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履行上报备案核准程序， 医院制剂确定后要及时将相关备案表（见附件）、考察评审过程汇报材料并附电子版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险处，经核准合格的予以备案，统一编码后维护进入全省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未备案核准的医院制剂不得使用。 

　　三、关于医院制剂管理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院制剂按乙类药品进行管理，仅限于定点医疗机构本院临床使用。医院制剂的名称、剂型、包装等不得随意改变。 

　　医院制剂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检查有质量问题或严重不良反应的医院制剂，以及违反价格政策和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的，统筹地区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履行调查、评审、备案等必要程序基础上，从基本医疗基金支付范围中删除。 

　　四、关于工作要求 

　　医院制剂申报评审过程中，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不再进行医院制剂检验，不得向配制制剂的定点医疗机构收取评审费和各种名目的费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与具体评审工作，要严格遵守廉洁保密相关规定。 

　　医院制剂原则上每两年更新调整一次。原已纳入各统筹地区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院制剂，经评审符合本通知医院制剂范围的继续予以保留。请各统筹地区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本地医院制剂保留、调整清单于2018年1月31日前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险处，今后调整医院制剂时，也请及时按规定备案。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年1月8日
